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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嘉義縣及高雄市毒危中心榮獲特優殊榮
　【本刊訊】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成立至今已8年，現已成為地方從
事反毒工作的要角，而桃園縣、嘉義

縣及高雄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過去一

年辦理反毒業務表現優異，深得中央

部會的肯定，榮獲今（103）年中央
部會聯合視導考評「特優」之殊榮。 
　法務部自95年起推動縣市成立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後，為將反毒政策與理

念推展至地方，讓各縣市政府皆能成

為反毒工作的一員，每年均會同衛生

福利部、教育部、勞動部及內政部警

政署至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進行

視導考評，以瞭解地方毒品防制業務

之辦理狀況與發展情形。 

　近年來，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兢

兢業業辦理反毒工作，除了遵循中央

部會制訂之政策外，更能因應在地特

性與資源，發展各項特色反毒作為。 
　如桃園縣推動「三無一有健康友善

社區計畫」，以公共衛生、健康促進

的觀點營造無毒社區環境，並向特定

場所從業人員及補習班業者進行反毒

宣導，來推廣無毒場所及商圈。 
　而嘉義縣運用在地宮廟文化，辦理

「尬邑弄獅團」、「諸羅消毒團」、

「少年行動宣導劇團」等宣導團，使

反毒宣導更生動、活潑，並貼近民眾

與青少年的生活；另目前正積極籌措

規劃的「幸福園」，可能成為全國首

座由官方建置可收容、安置藥癮更生

人的中途之家。 
　高雄市則運用「以人為本」的全人

理念，以「回家」作為宣導主軸，將

反毒的觀念，推展至個人、家庭、學

校及社區；並針對高關懷學生辦理

「點亮家中溫暖燈」計畫，協助學生

繼續就學並提供生涯輔導，引導學生

在求學過程中有更寬廣的發展。 
　另新竹縣能夠妥適運用資料分析，

發現原鄉及偏遠地區毒品問題日益嚴

重，並加強對這些地區的反毒宣導工

作，防止毒品問題惡化，且積極鼓勵

企業提供友善職場，協助高關懷學生

及藥癮更生人順利就業，過去一年在

反毒工作上的努力，亦值得嘉許，榮

膺「最佳進步獎」。

戰毒聯盟啟動人才培訓深化社區反毒宣導
　【本刊訊】為強化中央與地方對於

反毒宣導工作的溝通與協調，法務部

103年12月10日協同教育部、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慈濟大學等邀

集各地方毒防中心於臺北地檢署五樓

會議室辦理「103年反毒宣導業務聯
繫會議」，會中除就102-103年反毒
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活動辦理情形

以及104年人才培訓進階課程與反毒
創意劇團競賽規劃事項進行溝通說明

外，亦邀請宜蘭縣毒防中心、臺南市

毒防中心與慈濟大學團隊分享辦理經

驗，以利各縣市觀摩學習。

　法務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及慈濟大學為建立在地反

毒宣導團隊，厚植地方反毒力量，並

以創意、多元方式推展反毒宣導，

102-103年巡迴各縣市辦理反毒教育
博覽會暨人才培訓活動，總計參與

反毒教育博覽會16,042人、人才培訓
9,257人，且為能深化培訓成果，確
實掌握培訓人才，104年業已規劃接
續辦理人才培訓回流進階課程及反毒

創意劇團競賽。而基於政策規劃務

實、地方執行確實之目的，特別邀

集各地方毒防中心召開「103年反毒

宣導業務聯繫會議」，針對102-103
年執行情形與104年反毒宣導工作規
劃進行溝通說明，會中並安排宜蘭縣

毒防中心分享「社區反毒宣導運作模

式」、臺南市毒防中心分享「無毒營

業場所宣導模式」，以及慈濟大學團

隊分享合作執行經驗，供各縣市政府

共同策勵未來反毒宣導工作。

法醫研究所報告重要檢察行政事項。

羅部長致詞時對過去一段時間全體檢

察同仁辦理重大事件之辛勞表示慰

勉，並感謝檢察長會議與會人員提出

許多寶貴意見，供法務部參考，也祝

福大家工作順利。

　顏檢察總長致詞時特別提及，各地

檢署辦理今年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

舉查察賄選工作，付出很多心力，外

界反應良好，希望各位檢察長能向全

體檢察署同仁轉達感謝之意。會中顏

檢察總長並主持「檢察機關就103年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察賄選工作檢

討」，針對各地檢署就查賄工作所提

供之檢討意見，共同研商解決之策，

以做為下次查賄工作改進之依據。

　另邀請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長郭珍妮就「澎湖地檢署辦理復興

空難事件之心得」、臺灣屏東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李仲仁就「查緝劣質

豬油事件」進行專題報告，對7月間
發生於澎湖之重大空難事件及民眾關

心的食安犯罪提出偵辦經驗，供與會

人員參考。

　本次會議中心議題為「如何提升偵

辦社會矚目重大案件效率以符合人民

期待？」及「如何改善檢察業務缺失

以提升檢察效能？」；一般提案計有

檢察司及各署提出之「公開檢察官起

訴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不起訴

處分書、緩起訴處分書等檢察書類之

可行性。」等9件，所獲致之決議，
除部分報請法務部卓參及進一步研議

可行作法外，將送交各級檢察署及相

關單位落實執行。


